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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股票交易自查期间相关内部知情人 

买卖股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德利”或“上市公司”、“公司”）委托，指派司慧、张亘律师（以下

简称“本律师”）担任安德利拟通过安徽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孚

能源”）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宁波亚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亚丰”或

“交易对方”）购买持有的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锦科

技”或“标的公司”）1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

专项法律顾问。 

本律师依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

次交易的相关机构和人员（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自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 6

个月（即 2021 年 8 月 9 日）至《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2 月 9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

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律师在核查本次交易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本次交易事项进

程备忘录，并在获得有关人员说明与承诺的基础上，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核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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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机构和人员在核查期间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获取收益的行为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目的而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为

本次交易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 

安德利拟通过安孚能源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宁波亚丰购买其持有的亚锦科

技 15%的股权。 

二、自查期间及核查对象范围 

（一）自查期间 

本次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 6 个月（即 2021 年 8 月 9 日）至《安

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

（即 2022 年 2 月 9 日）。 

（二）核查对象范围 

1、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2、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经办人员； 

5、其他知悉本次重组的人员； 

6、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三、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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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查范围内机构及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在自查期间内，除以下情

况外，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无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

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名称 身份 交易日期 
交易

方式 

交易数量

（股） 

结余股数

（股） 
交易类型 

深圳 

荣耀 

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之执行事务合

伙人，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 

2021-8-23 
协议

转让 
7,457,240 7,457,240 买入 

对于上述协议受让安德利股票的情况，深圳荣耀已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2021 年 7 月 5 日，深圳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荣

耀’、‘本公司’）与陈学高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陈学高同意将其持有的上

市公司 7,457,240股股份（对应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6.66%）以 22.302元/股的价

格协议转让给本公司。2021 年 8 月 23 日，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

且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公司系安德利控股股东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及一致行动人，上述协议转让系控股股东基于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和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通过本次协议转让进一步增加了对上市公司股权份额，加大

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度，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公司于核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系依赖公开披露的信息，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信息和对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进行的；

上述买卖情况是独立和正常的证券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形，不构成内幕交易；本公司从未向任何人员泄露

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或提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亦未有任何人员建议本公

司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本公司承诺，自承诺出具之日起直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

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主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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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股票交易行为，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尚未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内幕知情相关方股票交易的证明文件。 

综上，本律师认为：在核查对象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上述说明与承诺内容真实

的情况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形

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律师认为：在核查对象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上述说明与承诺内容真实

的情况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形

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 

 

（以下无正文）






